采购内容及要求

项目名称

延川县文安驿镇人民政府关于人居环境提升改造项目前期初步设计代可行性研究报告费用

预算价与最高限价

预算价434560元，最高限价为420000元。
服务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完成全部设计成果并通过专家评审。若因政策发生变动，最迟不得晚于上级部门要求的最后期限。
项目概况

本项目设计范围包括延川县梁家河村、梁家塔村、舍河沟村、木瓜山村的人居环境提升改造，具体涵盖建筑外立面改造设计（面积约10088平方米）、卫生入户设计（110户）、庭院环境整治设计（28979平方米，包含庭院铺装、花池/菜园围砌、杂物棚搭建、门楼及围墙整治、石桌石凳配置、谷物存储架设计）、污水管网系统设计（500米）、入户道路整治设计（16401平方米）、架空线缆整治设计、三处公厕建筑设计等内容。

服务内容及要求

服务内容

1. 方案设计：完成设计方案及各专项设计（建筑、景观、管网、设施等），包含设计说明、图纸、效果图及投资估算。

2. 设计服务：包含方案优化、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设计交底、施工配合及竣工验收阶段的技术支持服务。

设计团队配置

项目设计采用项目负责人负责制，配置不少于5人的专业设计团队，包括：项目负责人（一级注册建筑师、高级工程师）、建筑设计师（一级注册建筑师）、结构工程师1人（注册结构工程师）、给排水工程师1人（注册设备工程师）、电气工程师1人（注册设备工程师）。项目负责人需有3个以上类似项目业绩。

根据项目的具体设计特点、现场实际情况以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彰显三秦风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行动方案（2023-2027年）》的要求，结合项目特性，实行方案阶段专家咨询、初步设计阶段技术评审、施工图阶段图纸审查制度，确保设计成果科学合理。

	序号
	岗位
	人数（人）
	专业要求
	职责

	1
	项目负责人
	1
	一级注册建筑师
	设计方案统筹与审核

	2
	建筑设计师
	1
	一级注册建筑师
	建筑外立面及环境提升设计

	3
	结构工程师
	1
	注册结构工程师
	建筑结构安全设计

	4
	给排水工程师
	1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
	污水管网及公厕给排水设计

	5
	电气工程师
	1
	注册电气工程师（供配电）
	照明设计

	合计
	5
	
	


采购内容

本项目设计服务采购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方案设计费，涵盖设计方案及各专项设计（建筑、景观、管网、设施等）的编制费用；二是施工图设计费，包含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等专业施工图纸绘制及技术交底费用；三是现场服务与技术支持费，包括设计交底、施工配合、竣工验收等阶段的技术指导费用；四是专家评审费，用于组织方案及初步设计评审的专家咨询费用；五是成果制作费，包含设计文本、图纸、效果图等成果的制作与印刷费用。

设计实施要求

设计管理要求

	序号
	设计管理要求
	备注

	1
	方案阶段每两周提交设计进展报告，初步设计完成后组织专家评审，重大设计变更需履行三方联审手续（甲方、设计、监理）。
	

	2
	设计成果需符合符合《村庄整治技术标准》（GB/T 50445-2019）、《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指南》（GB/T 32000-2024）等规范，图纸深度达到《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版）要求。
	

	3
	提供建筑外立面改造、庭院景观等重点区域的三维效果图。
	

	4
	设计资料实行“一项目一档”管理，包含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各阶段评审意见，成果交付时提供纸质版6套、电子版1套（含CAD、PDF）。
	

	5
	接到问题反馈后24小时内响应，48小时内出具设计变更或技术核定单，重大技术问题72小时内解决。
	


设计团队要求

设计团队需满足以下要求：要求设计团队具备【建筑行业设计甲级】及以上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设计能力。企业近五年具有类似业绩。其中，项目技术负责人须具备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且在本单位注册，近五年具有类似业绩。

项目技术负责人需在“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或“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录入信息；（外省企业需在“陕西省建设网”及企业注册所在地省级建设平台或“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录入信息）。

设计成果验收标准和方法

设计成果验收分为方案设计评审、初步设计审查和施工图审查三个阶段：（1）方案设计评审：由甲方组织规划、建筑等领域专家进行评审通过；（2）初步设计审查：通过专家技术审查，重点审查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及风貌保护措施；（3）施工图审查：由具备资质的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确保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设计费用支付方式及条件

设计费分三次支付：合同签订后支付30%预付款；施工图审核通过后支付60%；竣工验收后或投入使用后支付10%尾款。

设计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1. 若设计单位未按合同约定提交设计成果或成果质量不达标，采购人有权要求设计单位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承担责任：

1.1 在10日内无偿修改至验收合格，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

1.2 逾期提交设计成果的，每逾期1天按设计费总额的0.2%支付违约金，累计违约金不超过设计费总额的5%；

1.3 因设计缺陷造成工程返工或经济损失的，设计单位需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不超过设计费总额的30%。

2. 采购人逾期支付设计费的，每逾期1天按应付款的0.2%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5天的，设计单位有权暂停设计工作并要求赔偿损失，赔偿金额不超过设计费总额的30%。

3. 设计质量违约责任

3.1 若因设计技术原因导致设计成果未通过审查，设计单位需在15日内整改合格，整改费用由设计单位承担，且逾期未整改的，采购人有权扣除10%—20%的设计费用。

4. 本条款约定的违约金不影响合同其他条款的履行。

其他要求

6.1 质量标准：符合《村庄整治技术标准》（GB/T 50445-2019）、《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指南》（GB/T 32000-2024）及设计文件要求，确保设计成果一次性验收合格。

文安驿镇人民政府
2026年3月10日



